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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5日7点20分左右，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在位于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工地内发生一起砂浆罐坍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根据有关规定，决定成立余杭仁和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8·5”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

当事人：王XX，女，50岁，身份证号码：340827197403XXXXXX，住址：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沈冲村湖团队18号，为劳务工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10号）等法律法规，2024年8月5日，余杭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余杭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余杭区住建局、余杭区公安分局、余杭区总工会等部门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深入事故现场进行勘察，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查阅有关资料，进行技术鉴定，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调查组认定，余杭仁和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8·5”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因局部强降雨使得砂浆罐基础边缘肥槽区域混凝土硬化层下侧砂性回填土在水力作用下被冲刷掏空，无法承载该侧砂浆罐重量，形成局部坍塌，进而使砂浆罐在该侧产生很大沉降变形，导致砂浆罐整体向肥槽区域侧倾覆倒塌并砸人致其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07月13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望梅路619号11幢420室，法定代表人为朱XX。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砌块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砖瓦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建筑砌块销售；水泥制品制造；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地板销售；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木材加工；木竹材加工机械销售；木材销售；楼梯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等业务。

2.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12月19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宝塔公寓7幢，法定代表人为徐X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1439197434。经营范围包括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除电力设备）；工程总承包等业务。

3.浙江丰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03月26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强业路6号3幢304、308，法定代表人为高X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H32QG4Y。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等业务。

4.浙江森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07月13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江滨南街351号，法定代表人楼X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728453221U。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工程监理服务；工程招标代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项目预决算服务等。

5.杭州钱江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杭州钱江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08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临港路10号1幢，法定代表人为姜XX。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物业管理；休闲观光活动；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实业投资、在授权范围内资产经营管理；土地开发、整理；房屋租赁；负责浙江余杭经济开发区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等业务。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经调查，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作为仁和街道仁康安置房项目砂浆材料供货单位，在该项目工地内进行砂浆搅拌生产作业，其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三）合同签订情况

1.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7月，发包人：杭州钱江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包人：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深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内容及规模：总用地面积99374㎡，总建筑面积约428684.6㎡。工程地点：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工程，位于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内，东至仁良路、南至树东路、西至仁康路、北至和平路，北侧为规划商业用地，东侧为规划初中。合同总价：1384311200元。

2.预拌砂浆供货合同。签订时间：2023年7月22日，施工单位（甲方）：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供货单位（乙方）：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工程地点：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工程；合同总价：6440000元。合同约定乙方负责提供合格的砂浆桶、搅拌机、基础等所有砂浆供货配套设施的施工、安装和拆除等一切工作，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关于砂浆桶的所有风险由乙方承担。

3.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签订时间：2023年7月25日，甲方：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乙方：浙江丰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名称：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项目预拌砂浆施工工程；工程地点：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工程；合同总价：按工程实际所需工作量付款。劳务内容：甲方指定施工范围内合同约定的施工。  

4.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7月29日，委托人：杭州钱江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理人：浙江森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服务范围包括施工图范围内的建筑、安装、弱电工程、室外附属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电梯安装等所有工程。

二、事故发生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4年8月5日上午7时20分许，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劳务工人汪XX在位于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工地4号楼西北角的砂浆罐旁打灰，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部工地普工李本勤推斗车前往砂浆罐旁等待接运砂浆。这时，工地保洁清理工王XX推斗车运送建筑垃圾正从砂浆罐北侧道路由西向东通过，经过砂浆罐旁边时，砂浆罐突然发生倾倒，把正好路过的王XX压于罐体下，同时将正在等待接砂浆的李XX碰撞倒地。经现场救援，李XX手臂受伤，无生命危险，而工人王莫霞被120急救车送往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经医学判定已无生命体征。
    （二）事故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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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砂浆罐倾覆倒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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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局部坍塌混凝土硬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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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砂浆罐向肥槽区域侧坍塌

（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1.王XX，女，公民身份号码：34082719740322XXXX，安徽省安庆市人，为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工地保洁清理工人。

2.李XX，女，公民身份号码：34242119680316XXXX，安徽省六安市人，为仁和街道仁康区块安置房工地普工。

3.汪XX，男，公民身份号码：33082419520529XXXX，浙江开化人，为浙江丰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遣至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负责搅拌生产砂浆的劳务工人。

4.朱XX，男，公民身份号码：33012519771218XXXX，杭州临平人，为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5.朱XX，男，公民身份号码：33018419871021XXXX，杭州临平人，为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兼安全负责人。

6.斯XX，男，公民身份号码：33068119730805XXXX，浙江诸暨人，为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项目部现场安全员。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55万元。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8月5日上午7时30分许，现场工人拨打120、110电话。随即110联动区政府值班室、仁和街道办事处、余杭经济开发区、区住建局、区应急局等单位部门处置。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现场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并立即停止作业行为开展救援。
（三）医疗救治情况

2024年8月5日上午7时50分许，医护人员将李XX送上救护车前往浙江大学附属医院余杭院区；8时许，砂浆罐主体起吊后，救援人员将王XX救出并由120送往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经医院综合判定已无生命体征。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了110、120，停止现场作业并及时组织救援。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五）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积极处理善后事宜，8月6日与家属达成协议，并于当日返回老家办理善后相关事宜。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据现场勘查，砂浆罐基础中一侧条形基础位于地下室顶板上，另一侧位于地下室外墙至基坑边缘间的肥槽区域回填土上部的硬化路面上，砂浆罐的四个支腿分别安装于两个条形基础上。连续降雨使得肥槽区域混凝土硬化层下侧的砂性回填土在水力作用下被冲刷掏空，而地下室顶板区域整体刚度大，承载能力强，未产生破坏，最终导致砂浆罐因基础所在的两侧不均匀沉降产生倾覆倒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及管理人员，作为仁和街道仁康安置房项目砂浆材料供货单位，承担砂浆桶、搅拌机、基础等所有砂浆供货配套设施的施工、安装和拆除等，在该项目工地内进行砂浆搅拌生产作业，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2.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现场安全员，检查项目工地的安全生产状况不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3.浙江森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及安全职责履行情况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五、事故相关单位及相关人员主要问题
1.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作为仁和街道仁康安置房项目砂浆材料供货单位，在该项目工地内进行砂浆搅拌生产作业，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和第二款
的规定。

2.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朱XX，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的规定。
3.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朱XX，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不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的规定。
4.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安全员斯XX，作为总包方安全员，检查项目工地的安全生产状况不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的规定。

5.浙江森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及安全职责履行情况不到位，违反了《杭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六、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

1.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作为仁和街道仁康安置房项目砂浆材料供货单位，在该项目工地内进行砂浆搅拌生产作业，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和第二款
的规定，建议由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浙江森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及安全职责履行情况不到位，违反了《杭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建议由余杭区住建局和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杭州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二）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1.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朱XX，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的规定，建议由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安全员斯XX，作为总包方安全员，检查项目工地的安全生产状况不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的规定，建议由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七、事故主要教训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杭州联振建材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要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切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生产安全。
（二）余杭区住建局，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行业监管职责，做好全员警示教育，通过召开现场会等方式复盘事故案例，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补齐工作中的短板漏洞。
（三）仁和街道办事处、余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警钟长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强属地管理责任，突出重点企业、重点领域、重点设备、重点环节、重点人员，强化重大事故隐患的检查排查，及时发现排除问题隐患，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附件：余杭仁和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8·5”一般坍塌事故调   

      查组成员名单

余杭仁和仁康区块安置房项目

“8·5”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

       2024年8月30日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